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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於中國境內發行中期票據

本公告乃由遠東宏信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的自願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內容有關獲准於中國境內註冊中期
票據之公告（「該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遠東
國際租賃有限公司（「遠東租賃」）已在中國完成發行金額為人民幣十五億元的中期
票據，期限為五年，年利率為5.6%。

誠如該公告所述，本期發行中期票據的主要目的為補充營運資金及償還銀行貸款。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有關發行中期票據的文件已於上海清算所網站 
(www.shclearing.com)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網站(www.chinamoney.com.cn)刊載。

承董事會命
遠東宏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孔繁星

香港，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孔繁星先生及王明哲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
事為劉德樹先生（主席）、楊林先生、劉海峰先生、郭明鑑先生及羅強先生；及本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存強先生、韓小京先生、劉嘉凌先生及葉葉偉明先生。


